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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排名榜单】 

注：以下表格分为两栏，阅读顺序为先左后右。并列高校按学校名称以字母顺序排列，不分先后。 

表 1 “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综合排名 

总排名 高校名称 总得分 总排名 高校名称 总得分 

1 重庆大学 72.4 37 武汉大学 56.9 

2 华中科技大学 71.6 37 武汉理工大学 56.9 

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70.7 41 南京农业大学 56.0 

4 华中农业大学 69.8 41 同济大学 56.0 

4 中国海洋大学 69.8 41 西南财经大学 56.0 

6 华东理工大学 66.4 41 中南大学 56.0 

6 陕西师范大学 66.4 45 北京科技大学 55.2 

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5.5 45 吉林大学 55.2 

9 北京语言大学 64.7 45 兰州大学 55.2 

9 西南大学 64.7 45 中国传媒大学 55.2 

11 湖南大学 63.8 45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55.2 

11 西南交通大学 63.8 50 华南理工大学 54.3 

1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63.8 50 中山大学 54.3 

11 中国矿业大学 63.8 52 东南大学 53.4 

1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62.9 52 复旦大学 53.4 

16 北京交通大学 62.1 52 上海外国语大学 53.4 

16 大连理工大学 62.1 52 天津大学 53.4 

16 华北电力大学 62.1 52 中国药科大学 53.4 

16 中国人民大学 62.1 52 中央美术学院 53.4 

16 中国政法大学 62.1 58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2.6 

21 北京外国语大学 61.2 58 浙江大学 52.6 

21 合肥工业大学 61.2 60 东北师范大学 51.7 

21 华东师范大学 61.2 61 上海交通大学 50.9 

21 四川大学 61.2 61 厦门大学 50.9 

2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60.3 63 北京大学 50.0 

26 东华大学 59.5 64 中央音乐学院 49.1 

26 江南大学 59.5 6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8.3 

28 北京林业大学 58.6 66 北京中医药大学 47.4 

28 东北大学 58.6 67 北京师范大学 45.7 

28 东北林业大学 58.6 67 南京大学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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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排名 高校名称 总得分 总排名 高校名称 总得分 

28 河海大学 58.6 67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45.7 

28 南开大学 58.6 70 中央财经大学 44.8 

28 中央戏剧学院 58.6 71 长安大学 44.0 

34 电子科技大学 57.8 72 上海财经大学 43.1 

34 华中师范大学 57.8 72 西安交通大学 43.1 

34 清华大学 57.8 74 中国农业大学 40.5 

37 北京化工大学 56.9 75 北京邮电大学 37.9 

37 山东大学 56.9 — 平均得分 56.8 

注：评价覆盖了全部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所评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均来自各高校网站，后同。

评分标准及方法说明请参见后文。 

表 2 “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内容完备性与公信力评价排名 

内容评价

排名 
高校名称 

内容评价 

得分 

内容评价

排名 
高校名称 

内容评价 

得分 

1 华中农业大学 71 38 北京外国语大学 55 

2 湖南大学 69 38 东北师范大学 55 

3 重庆大学 68 41 兰州大学 54 

4 华北电力大学 67 41 南京农业大学 54 

4 华中科技大学 67 41 同济大学 54 

4 中国人民大学 67 41 西南财经大学 54 

7 合肥工业大学 66 41 中南大学 54 

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66 46 北京科技大学 53 

9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5 46 东华大学 53 

9 中国海洋大学 65 46 吉林大学 53 

11 北京语言大学 64 46 中山大学 53 

11 江南大学 64 50 东南大学 52 

1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64 50 复旦大学 52 

14 中国矿业大学 63 50 华南理工大学 52 

14 中央戏剧学院 63 50 中央音乐学院 52 

16 北京交通大学 61 54 电子科技大学 51 

16 大连理工大学 61 54 清华大学 51 

16 华东理工大学 61 54 天津大学 51 

16 陕西师范大学 61 5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51 

16 中国政法大学 61 54 浙江大学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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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评价

排名 
高校名称 

内容评价 

得分 

内容评价

排名 
高校名称 

内容评价 

得分 

21 华东师范大学 60 59 北京中医药大学 50 

21 四川大学 60 59 山东大学 50 

2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59 59 武汉大学 50 

23 西南大学 59 62 上海交通大学 48 

23 中国传媒大学 59 62 厦门大学 48 

26 河海大学 58 6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48 

26 西南交通大学 58 6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48 

28 北京林业大学 57 66 长安大学 46 

28 东北大学 57 67 上海财经大学 45 

28 东北林业大学 57 67 西安交通大学 45 

28 华中师范大学 57 6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5 

28 南开大学 57 70 北京大学 42 

28 上海外国语大学 57 70 北京师范大学 42 

2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57 70 南京大学 42 

28 中国药科大学 57 70 中国农业大学 42 

28 中央美术学院 57 70 中央财经大学 42 

37 武汉理工大学 56 75 北京邮电大学 39 

38 北京化工大学 55 — 平均得分 55.4 

注：内容评价包括对“评分标准”中的前五项、共 12 小项内容的评分。 

表 3 “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基本信息公开评价排名 

信息公开 

排名 
高校名称 

信息公开 

得分 

信息公开 

排名 
高校名称 

信息公开 

得分 

1  北京大学 100 18  西南财经大学 68.8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0 18  厦门大学 68.8 

1  电子科技大学 100 18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68.8 

1  东华大学 100 18  中国矿业大学 68.8 

1  华东理工大学 100 18  中国政法大学 68.8 

1  华中科技大学 100 18  中南大学 68.8 

1  清华大学 100 45  东南大学 62.5 

1  山东大学 100 45  复旦大学 62.5 

1  陕西师范大学 100 45  河海大学 62.5 

1  武汉大学 100 45  华中农业大学 62.5 

1  西南大学 100 45  华中师范大学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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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 

排名 
高校名称 

信息公开 

得分 

信息公开 

排名 
高校名称 

信息公开 

得分 

1  西南交通大学 100 45  兰州大学 62.5 

1  中国海洋大学 100 45  武汉理工大学 62.5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00 45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62.5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00 45  浙江大学 62.5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00 45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62.5 

1  重庆大学 100 45  中山大学 62.5 

18  北京化工大学 68.8 45  中央财经大学 62.5 

18  北京交通大学 68.8 57  北京邮电大学 31.3 

18  北京科技大学 68.8 57  北京中医药大学 31.3 

18  北京林业大学 68.8 57  长安大学 31.3 

18  北京师范大学 68.8 57  东北师范大学 31.3 

18  北京语言大学 68.8 57  合肥工业大学 31.3 

18  大连理工大学 68.8 57  湖南大学 31.3 

18  东北大学 68.8 57  华北电力大学 31.3 

18  东北林业大学 68.8 57  江南大学 31.3 

18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68.8 57  上海财经大学 31.3 

18  华东师范大学 68.8 57  上海外国语大学 31.3 

18  华南理工大学 68.8 57  西安交通大学 31.3 

18  吉林大学 68.8 57  中国传媒大学 31.3 

18  南京大学 68.8 57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31.3 

18  南京农业大学 68.8 57  中国农业大学 31.3 

18  南开大学 68.8 57  中国人民大学 31.3 

18  上海交通大学 68.8 57  中国药科大学 31.3 

18  四川大学 68.8 57  中央美术学院 31.3 

18  天津大学 68.8 57  中央戏剧学院 31.3 

18  同济大学 68.8 57  中央音乐学院 31.3 

1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68.8 — 平均得分 65.3 

注：信息公开评价即“评分标准中”的前六项、共 2 小项内容评分。 

【报告说明】 

本报告是对教育部直属高校（以下简称“部属高校”）2013 年度“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

内容完备性、信息公开化及公信力做出的评价。内容完备性是指年报的内容符合《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教学厅 2013 年 25 号，以下简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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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1所规定的 5 大项 12 小项内容；信息公开化是指发布渠道和及时性符合该文件的规定；

在内容的公信力方面，《通知》规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委托第三方评价”，因此，若年报内

容中引用了来自第三方评价的数据，则具有更高的公信力。 

鉴于《通知》要求“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在 2014 年 2 月底前……完成本校首次毕业生就业质

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本报告的评价时间跨度从 2 月 10 日起，截至 3 月 27 日；评价覆盖了

全部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观察团队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信息公开”项目调查研究

团队。排名的计分方法为：某小项内容缺失得 0 分；具备某小项内容得 3 分；具备某小项内容

且其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得 5 分。内容评价满分为 50 分，信息公开评价满分为 8 分，共计满

分为 58 分；为方便参阅，本报告在以下评价排名表中将得分转换为百分制。详细计分办法请

参见后文“评分标准”。 

【主要发现】 

1. 部属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情况整体不达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观察、研究发现，75 所部属高校于 2014 年 2 月至 3 月首次对社会发

布的“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在内容完备性、公信力和信息公开方面总体有待提高，其综合平

均得分为 56.8 分（百分制，以下同此）。其中，重庆大学综合得分最高，为 72.4 分；北京邮

电大学得分最低，为 37.9 分。参见表 1。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情况与

其社会声誉并不相称，部分被认为是国内顶尖名校的高校却排名靠后，这可能与学校的重视

程度有关。高等教育作为各级教育中享有最大力度财政投入2的公共部门，高等学校，尤其是

占有资源最多的名校，均肩负对公众的社会责任，理应向纳税人及至整个社会汇报其独占的

信息；并且就业信息作为学生、家长、用人单位及至公众的关注聚焦点之一，尤需保证其知

情权，藉此也有利于督促高校自身提高培养质量及治理水平。 

2. 部属高校年报内容完备性与公信力平均得分 55.4 分 

在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内容方面，各部属高校在“就业基本情况”一项上完备性高，达 100%；

                                                             
1
 2013 年 11 月 2 日，教育部网站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要求

“各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校编制发布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指导和督促检查，有条

件的地方可委托第三方评价，通过多种有效方式，进一步促进高校人才培养、社会需求和就业的良性互动”“拟从

2013 年起，由各高校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在 2014 年 2 月底前、其他部门

所属高校和地方所属本科高校应在 2014 年底前、高职院校应在 2015 年底前完成本校首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

告编制发布工作，此后高校应在每年年底前发布当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2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1 年教育经费总额为 238,692,936 万元，其中高等学校教育经费为 70,208,740 万元，普通

高等学校教育经费占到 68,802,316 万元，明显高于中学（66,709,034 万元）和小学（60,124,183 万元）教育经费。

《2012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显示，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与公用经费支出也均高于其

他各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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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率最低的为“相关分析”一项，报告中提到用人单位评价的仅 36 所高校（占部属高校的

48%），提到公众关心的月收入、就业现状满意度（签约满意度）、专业相关度（专业对口）或

离职率（违约率）等任一关于就业质量指标的仅 48 所高校（占部属高校的 64%）。此外，高

校年报在就业对专业设置（得分率 48.0%）和招生（62.7%）的影响，以及就业趋势研判（64.0%）

等内容上较为欠缺。参见表 4。 

据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观察、评分，“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内容完备性与公信力评价

排名最高的部属高校为华中农业大学（71 分），最低的为北京邮电大学（39 分）。尽管已有明

文规定，并且本报告评分标准多为“一项指标中出现任一相关数据或内容即得分”，但各部属

高校年报内容完备性与公信力依然不“及格”，平均得分为 55.4 分。参见表 2、图 1。仅有 11

所高校使用了第三方数据，大部分高校未注明、介绍数据来源，甚至有高校在年报中引用未

经查证、来自网络博客上自称来自专业第三方薪资排行榜的数据（据调研团队查证，该第三

方并未发出过相关排行榜）。此类数据使用方式均有损报告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部属高校年报中均有备受关注的“就业率”数据，但存在就业率

统计口径和截止时间不一的问题。前者如西安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方式为“（国内升

学+ 出国+ 签约就业+ 灵活就业）/毕业生总人数×100%”，其中灵活就业包括“签劳动合同+ 

单位用工证明+ 自由职业+ 自主创业”；华东师范大学则为“（毕业生总数－登记未就业数）/ 毕

业生总数”；不同表述不一而足。后者如，电子科技大学统计日期截至 2013 年 7 月 15 日，中

国政法大学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东北林业大学截至 2013 年 9 月 1 日，同济大学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北京师范大学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央财经

大学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等等。这样的不一致使得难以将各高校间的就业情况进行参照

对比，如有统一标准，信息的可用性将大大提高。此外，关于就业率统计节点，还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是，《通知》要求“此后高校应在每年年底前发布当年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这便

意味着，高校的就业率统计时点将在毕业生离校 0-5 个月之内，而无法提供更稳定、更具实

际参考价值的毕业半年后就业率。 

3. 四成高校未及时发布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在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信息公开方面，所有部属高校均在校园网或就业网上对年报进行了

发布（参见表 2、图 1），并且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对所有年报信息进行了汇

总；另有 28 所部属高校（占比 37.3%）通过报纸、微博、微信等其他媒体对年报发布信息进

行了宣传，如西南交通大学运用新媒体，在年报公示后第二天便通过微信进行了推送，又如

华中科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大学、

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将年报在微博上进行了发布，其中陕西师范大学以图文并茂、结合

数据的方式分时段推送了 3 条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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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部属高校在发布及时性上的表现则相对较差，只有 60%的部属高校于《通知》要求的 2

月底前进行了公布。其中，在 2 月 28 日前公布的仅 3 所，最早为南京大学（2 月 13 日）；“踩

点”公布的有 42 所；最晚公布的则拖到了 3 月 13 日。3参见图 2。 

就“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基本信息公开评价排名来看，得分最高的为北京大学、北

京外国语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17 所高校，均为该部分满分。但需要注意的是，本排名的信

息公开评分标准仅为遵照《通知》要求对年报发布的最低标准，并不代表各校的信息公开化

整体情况。 

4. 信息公开需注重“便利性” 

在评分标准之外，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通过观察、研究还发现，各高校在信息公开的便利

性方面仍亟待提高： 

部属高校中，仅华南理工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将就业质量年度报

告同时发布到了信息公开专题网站中，其他高校均发布在学校官网、新闻网、就业网，甚至

是办公网、学工部等出乎普通公众“意料”的地方。并且，有大量高校未将年报发布信息放

在网站明显位置，需要有相当的“睿智”预见管理人员会将年报归入“通知”“公告”“重要

信息”等外人无法看出区别和内在逻辑的繁杂种类中的何类，以及足够的耐心，才能通过苦

苦搜寻、层层点击最终找到（部分高校的搜索引擎并不实用）。 

不仅如此，还存在年报发布的网页链接无法打开、附件无法下载的情况。如华南理工大

学校园网上就业质量年报的发布链接在调研过程中多次无法打开，南京农业大学的年报在 3

月 26 日时无法下载。虽有一些高校的年报展现形式较好、设计精良，如兰州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但也有一些高校的年报不便于读者阅读。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年报将

本科、研究生分开，格式简陋，只有分别 11 页的纯文字；山东大学和天津大学等的年报亦为

全文字，不够直观，也让人容易因视觉疲劳和缺乏趣味性而放弃阅读。又如重庆大学的年报在

网站直接贴出内容，无法下载，不方便后续参考。当然也有结合前两种不便的“集大成者”，

如厦门大学，其年报为 9 页全文字的截图，既没有图片带来的易读性更毋庸提审美价值，也

没有文本带来的可复制、可直接下载的便利。另外，像东北林业大学的年报虽创新为 Flash Paper

这种不常见的格式，但下载下来普通设置的电脑打不开，直接用网页查看又速度很慢，近 30

秒除封面有字外，后面全是空白页，普通人根本等不到也想不到长时等待后可以出现文字。 

此外，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在评价中发现，部属高校在分析毕业生结构及相关分析时，更

多从学历层次、院系、专业等管理角度，以及男女性别来进行分析，也有部分高校分民族进

                                                             
3
 注：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时间以网络上能够搜索到并打开链接的该校最早主动发布的时间为准。高校发布

公告内容所标署的时间与网络公告所显示的时间不一致的，以能达到对社会信息公开目标的网络发布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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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析，但以城乡、家庭背景为分类指标进行分析的几乎没有。还期待高校年报中展现更

多体现教育公平情况的指标与分析。 

【附 1：其他图表】 

表 4 “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信息公开指标得分情况 

项目 

一、就业基本情况 二、主要特点 三、相关分析 
四、发展

趋势 
五、对教育教学的反馈 六、信息公开 

1.毕

业生

的规

模 

2.毕

业生

结构 

3.就

业率 

4.就

业流

向 

1.促进毕

业生就业

的政策 

措施 

2.就

业指

导服

务 

1.就

业质

量 

2.用人

单位 

评价 

1.就业的

趋势性 

研判 

1.对招

生的 

影响 

2.对专

业设置

的影响 

3.对人

才培养

的影响 

1.发布渠道 
2.发布

及时性 

校园网/

就业网 

其他

媒体 

得分 

高校数

(所) 

75 75 75 75 74 75 48 36 48 47 36 58 75 28 45 

各项 

得分率 
100% 100% 100% 100% 98.7% 100% 64.0% 48.0% 64.0% 62.7% 48.0% 77.3% 100% 37.3% 60.0% 

注：评价覆盖了全部 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所评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均来自各高校网站。下同。 

100.0% 100.0% 100.0% 100.0%

98.7%

100.0%

64.0%

48.0%

64.0%
62.7%

48.0%

77.3%

100.0%

37.3%

60.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各项得分率（%）

 

图 1 “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信息公开指标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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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校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发布时间 

【附 2：评分标准】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教学厅 2013

年 25 号），制定如下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及分值 

就业基本情况 

1.毕业生的规模 具备该内容（3 分） 

2.毕业生结构 具备该内容（3 分） 

3.就业率 
1.具备该内容、有数据（3 分） 

2.具备该内容、有数据，且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5 分） 

4.就业流向 具备该内容（3 分） 

主要特点 

1.促进毕业生就业

的政策措施 
具备该内容（3 分） 

2.就业指导服务 具备该内容（3 分） 

相关分析 

1.就业质量 
1.具备该内容、有数据（3 分） 

2.具备该内容、有数据，且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5 分） 

2.用人单位评价 
1.具备该内容、有数据（3 分） 

2.具备该内容、有数据，且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5 分） 

发展趋势 
1.就业的趋势性 

研判 

1.具备该内容（3 分） 

2.具备该内容、有数据，且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5 分） 

2 月 28 日 

发时及时性达标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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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及分值 

对教育教学的 

反馈 

1.对招生的影响 

有数据支撑 

1.有数据支撑（1.5 分） 

2.有数据支撑，且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2.5 分） 

有具体措施的 

1.有措施的（1.5 分） 

2.有措施且对措施有阐述的（2.5 分） 

2.对专业设置的 

影响 

有数据支撑 

1.有数据支撑（1.5 分） 

2.有数据支撑，且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2.5 分） 

有具体措施的 

1.有措施的（1.5 分） 

2.有措施且对措施有阐述的（2.5 分） 

3.对人才培养的 

影响 

有数据支撑 

1.有数据支撑（1.5 分） 

2.有数据支撑，且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2.5 分） 

有具体措施的 

1.有措施的（1.5 分） 

2.有措施且对措施有阐述的（2.5 分） 

信息公开 

1.发布渠道 

在规定渠道发布 

1.在校园网、就业网任一网站发布（2.5） 

2.在校园网、就业网任一网站发布，且在其他媒体发布（5） 

2.发布及时性 2014 年 2 月底前发布（3 分） 

具体说明如下： 

一、就业基本情况 

1.毕业生的规模：至少有总毕业生数就可得 3 分； 

2.毕业生结构：至少有分学历层次毕业生数、男女比例、各院系或专业毕业生数、分民族

人群数等任一个数据，可得 3 分； 

3.就业率：有具体就业率数据就可得 3 分，如果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就可得 5 分； 

4.就业流向：至少有升学率、自主创业比例、行业流向、职业流向、地区流向等任一个数

据，可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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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特点 

1.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至少具备一条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可得 3 分； 

2.就业指导服务，至少具备一项就业指导服务，可得 3 分。 

三、相关分析 

1.就业质量：至少有月收入、就业现状满意度（签约满意度）、专业相关度（专业对口）、

离职率（违约率）等任一个指标和数据，可得 3 分，如果该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就可得 5

分； 

2.用人单位评价：只要有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数据就可得 3 分，如果该数据来自第三

方评价，就可得 5 分。 

四、发展趋势 

1.就业的趋势性研判：如果对就业趋势进行了研判，就可得 3 分；如果有近几年就业指标

数据，且数据来自第三方评价，就可得 5 分。 

五、对教学的反馈 

1.对招生的影响：如果有说明就业对招生具体影响的数据，可得 1.5 分，如果数据来自第

三方评价，就可得 2.5 分；有提出招生调整措施的，可得 1.5 分，如果对措施进行具体阐释的，

可得 2.5 分；数据支撑、措施并不要求同时具备，若只有其中一项，得相应的分，若都有，分

数累加。 

2.对专业设置的影响：如果有说明就业对专业设置具体影响的数据，可得 1.5 分，如果数

据来自第三方评价，就可得 2.5 分；有提出专业设置调整措施的，可得 1.5 分，如果对措施进

行具体阐释的，可得 2.5 分；数据支撑、措施并不要求同时具备，若只有其中一项，得相应的

分，若都有，分数累加。 

3.对人才培养的影响：如果有说明就业对人才培养具体影响的数据，可得 1.5 分，如果数

据来自第三方评价，就可得 2.5 分；有提出人才培养措施的，可得 1.5 分，如果对措施进行具

体阐释的，可得 2.5 分；数据支撑、措施并不要求同时具备，若只有其中一项，得相应的分，

若都有，分数累加。 

六、信息公开 

1.发布渠道：如果按照教育部要求，至少在校园网和就业网任一网站上发布的，可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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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如果满足前者，且在任一其他媒体上发布的，可得 5 分（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

化平台等教育部主办媒体存在汇总发布情况，因此不计入评分；如果校方微博、微信或通过

普通网页搜索引擎无法检索到在其他媒体上校方主动或作为单独内容主体发布的关于质量年

报及其发布的信息，则视为未在其他媒体发布）。 

2.发布及时性：如果发布时间在 2014 年 2 月底前，可得 3 分；如果发布时间在 3 月 1 日

及之后，得 0 分。 


